包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

《包头市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（2026-2030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政策解读
一、出台背景
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，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、闯新路的关键时期，更是包头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攻坚发力期。本规划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与全市“1144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，衔接国家、自治区及包头市“十五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，是包头培育新质生产力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建设老工业城市绿色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地区、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行动文件。

二、主要内容
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发展基础与面临形势、总体要求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、主要任务、保障措施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六个部分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
1.发展基础与面临形势

本部分全面复盘我市“十四五”工业发展成效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，科创能力、企业梯队、数智绿转均实现突破，获评国家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等多项试点示范；指出发展短板，如产业依能倚重、水地能等要素保障趋紧。同时，面向“十五五”重点分析面临的发展机遇，全球全国层面地缘、资源、产业组合优势突出，区域层面多重国家战略与自治区政策叠加，区位中枢和口岸优势明显，自身产业基础扎实，绿色创新发展潜力大。
2.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实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，以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为主攻方向。坚守创新引领、绿色低碳、集群发展、开放协同四大原则，锚定“一区四基地”发展定位，即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“两个稀土基地”、新材料、清洁能源、现代装备制造四大基地。设定2030年核心目标，包括综合质效、创新能力、数智转型、绿色转型、优质企业等五个方面跨级跃升。

3.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

聚焦“1144”现代化产业体系，结合全市工业经济发展，打造1个稀土先进旗帜型产业集群，建成全国最大稀土新材料基地与全球领先稀土应用基地。打造1个先进材料主导型产业集群，覆盖钢铁、有色、氟材料等六类材料。培育清洁能源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绿色农畜产品加工3个支柱型产业集群。前瞻布局数字经济、低空经济、资源循环3大成长型产业。推动全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，实现传统产业焕新、新兴产业壮大、未来产业布局，构建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的现代产业格局。

4.主要任务

部署十项核心任务，推进“两创”深度融合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，攻坚核心技术、搭建创新平台、转化科技成果；推动绿色转型，建绿色制造体系、碳管理体系，优化能源结构、实施节水改造；推进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，夯实算力网络基础，推广工业AI应用，培育智能生态；优化工业空间布局，推动10大园区错位发展，升级园区软硬设施；梯度培育优质企业，构建龙头、专精特新、高新企业梯队；促进产业融合，做强生产性服务、做深服务型制造、做优工业文旅；提升价值创造，狠抓质量、标准、品牌建设；深化开放合作，融入一带一路与区域协同；筑牢安全底线，保障产业链、生产、网络数据安全；推进应用场景建设，分层打造示范场景、健全供需对接机制。

5.保障措施

从五大维度构建全流程保障体系，强化统筹协调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健全部门联动、公众参与、专家咨询机制；加强要素保障，优先保障工业用地，引育高端人才与技能人才，强化水电气能稳定供给；加大政策供给，构建创新激励政策链，支持数字化转型，争取国家、自治区资金支持；优化营商环境，打造“五最”营商环境，擦亮“包你满意”服务品牌，深化政企协同、提升政务服务效能；健全评估监测，开展规划环评与水资源论证，实施动态监测、中期评估与总结评估，强化结果应用，适时调整目标任务，保障规划落地见效。

6.规划环境影响评价

系统评估规划实施对区域生态、流域环境及人群健康的长远影响，统筹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，平衡当前与长远利益。规划严格落实生态保护与“双碳”要求，推动氟材料、高性能纤维等产业绿色升级，严控矿产开发生态影响，推进工业固废资源化、零碳园区建设，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。经过全面评估，规划内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原则要求，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规划要求，重点产业定位和总体布局基本合理。
